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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11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館 2樓會議室（D04-205） 

主席：賴治民主任                                                紀錄：羅欣嵐技士                  

出席人員：王建雄老師、張銘煌老師、詹昆衛老師、郭鴻志老師、吳瑞得老師、 

羅登源老師（請假）、張志成老師（請假）、黃漢翔老師（請假）、張耿瑞老師（請假） 

吳青芬老師、王昭閔老師、黃思偉老師 

壹、主席致詞： 

診斷中心建制案相當受到關注，校長並曾指示診中不該侷限於獸醫院、系，而要為校內

所有老師服務，並希望未來水生系與動科系等都能加入診中的行列。另外，有關寵物特殊照

護與水質檢測業務，也是其他單位未來有可能與動物醫院或診中合作的項目。診中作為學院

附屬單位，希望老師們可以帶計畫進來，也希望老師們能夠透過良好的制度獲得適度的回饋；

在使用診中資源或協助診中業務運作時，也能夠付出或獲得相對應的成本。 

診中 107年到 110年營收情況另於報告事項呈現，期透過資料公開的方式，讓老師們能

瞭解診中與動物醫院的業務，進而參與其中。在動物疾病診療服務部分，各項目無論是牛病、

羊病等，都期望能由 2~3 位老師組成團隊，以利世代交替與經驗傳承。為申請診中成為建置

附屬單位，近期已著手規劃完善各相關制度，包括會計、人事、業務分科及科主任設置等，

以利長期穩定營運。 

因應校務發展規劃及招生困境，校方希望學院申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由本系碩士

班移撥。企劃書已大致完成，預計 10月份做進一步溝通。 

貳、報告事項： 

一、本校 103週年全校綜合性運動會訂於 111年 11月 16日（星期三）、17日（星期四）在民

雄校區舉行，為鼓勵各校區學生參與全校綜合性運動會各項活動，該 2 日全校停課。停

課通知業已公告於系學會社團網頁，亦請各位老師協助轉知。 

同日在民雄校區有舉辦園遊會，為宣導招生，擬申請設立攤位，擺設大學部與碩士班

招生文案。 

二、有關本校招生策略：受少子化衝擊，加上 108 年新課綱使重考生人數減少，111 年度學

科能力測驗與分科測驗考生人數大幅下降。本系分發入學招滿，但申請入學有回流名額，

建議首要檢討「申請入學」管道。 

三、分發入學管道雖無缺額，但錄取學生有許多放棄就讀或註冊後隨即休學，實際就讀人數

比率頗低。繁星與申請入學錄取學生就學穩定性相對較高，但受招生管道名額比例限制，

此兩管道招生名額已幾近上限，難以大幅增加。 

因應招生困境，建議回歸學系本位： 



2 

 

（一）檢討缺額情形：計算缺額人數比率、找出缺額原因 

（二）競爭校系比較：以交叉查榜進行統計、簡章及課程比較 

（三）發展學系特色：課程架構翻修、規劃學習地圖 

（四）修訂簡章分則：視大環境因素進行調整、符合學系選育人才需求、簡章分則訂定

作業指引。 

（五）四大對應：學習準備建議方向、校系分則、備審資料準備指引、評量尺規 

（六）其他：拜訪重點高中、更新學系網頁 

未來規劃培訓、籌組各學系招生宣導團隊（師長 2人/系），由教務長及院長帶領招生團隊

主動拜訪 10所重點高中，懇請各位老師支持。 

      另外將建立以學院為單位的社群專頁、於系所網站設置優秀系友專區，期以每月 1 位

的進度持續介紹優秀系友，讓學生族群更加瞭解本系未來出路並認識系友們的傑出成

就。 

四、本系、動物醫院與動物疾病診斷中心目前共有公務車 7 輛，為使公務車輛得有固定位置

停放，已洽請校內相關單位將獸醫館後門東側 7個停車格劃定為公務專用停車。 

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17日修正，修正

重點：（一）外審以一次為限。認可學校自審案件，審查人至少 5 人以上。（二）升等教

師，學校應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教育部審查。因應法規修正，人事室刻正擬具草案，

預定於 112年 2月 1日前修法完竣，112學年度升等案（112年 8月 1日生效）即適用修

正後之規定。獸醫學院屆時除配合修正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外，並規劃同時修訂「教

師升等 Ab研究成果評分表」，將教師於動物醫院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創造之收益量化評

分，期能藉以強化單位間之合作，相互提攜共同發展。 

六、本系 111年度第 2期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費提列 10萬元作為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實

習材料費。每位教師基本額度 3 千元，餘依教授實習課程時數及指導研究生數按比例分

配，分配表如附件第 1頁、核算依據如附件第 2頁。111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材料費支用

期限至本學期止（112年 1月 31日），請於期限前將收據或發票等憑證送交系辦報支。本

年度之發票、收據等請於年度關帳前完成報銷。 

七、依本校 110至 114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推動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成為建制單

位」為獸醫學院工作重點之一。為利未來順利修訂設置要點及研提規劃書，擬逐步檢視

經費、空間等現況，期使營運正常化並穩定發展。檢附 107至 111年度診中收支表及 111

年度營運概算情形如附件第 3至 5頁。 

八、獸醫館 D04-402「疾病診斷中心豬病組」、D04-403「疾病診斷中心草食動物組」、D04-420

「疾病診斷中心魚病組」、D04-506「疾病診斷中心禽病組」原歸屬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依原始規劃，由參與該項業務老師共同使用，未來也希望能開放其他老師使用。D04-501

「疾病診斷中心檢驗室」由診斷中心主任擔任管理人，期儘快完成移交作業後，未來提

供參與診斷中心業務老師以登記洽借方式共同使用。前揭場地如設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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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或為 TAF認證實驗室者，若是老師需要使用，須注意相關 TAF認證及生物安全第

二等級課程，以符合相關實驗室規範及維護公共安全。 

九、112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分則修訂案已提交招生組彚整。未來如擬修訂考試科目，建議提

前公告，俾利考生準備。 

決定： 

一、教師反映：依現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教師升等評審項目之「研究」分為「A1

外審成績」及「A2非外審成績」二項。非外審成績「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其他學

術研究成果」再分 Aa及 Ab二項，按不同升等類型各有其配分比例，並分別以研究計畫、

系/院訂定之研究成果細項評定分數，惟 Aa及 Ab之總分均不得超過配分上限，且兩者無

法合併計算，意即即使教師在研究計畫項目表現十分卓越，Aa評分加總超出配分上限甚

多，但若在其他研究項目如研究著作、技術移轉技轉金、專利、產學合作、研討會發表

等缺乏一定程度之表現，則仍無法在非外審成績取得高分，反之亦然，如此不甚合理，

建議 Aa、Ab 得合併計分。本意見擬敬會人事室知悉，提供未來修訂升等相關規範時參

考。 

二、餘洽悉。 

參、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案由：112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簡章分則修訂。 

說明： 

一、檢附本系 111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比較表、112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簡

章分則調查表分別如附件第 6至 7頁，請研議修訂 112學年度招生分則。 

二、112年度各項檢定及採計方式說明： 

（一）高中英聽檢定標準已於 8月 31日公告，不得再變更。（本系維持 B級） 

（二）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中須採計 3~5科，其中分科測驗至少 1科；可依 1.25、1.50、

1.75、2.00之比重加權，其中加權科目至多 3科。。 

（三）檢定及採計科目相關規定： 

1. 學科能力測驗可設檢定 0至 2科，且與繁星、申請計不得超過 4科。 

2. 數學考科參採方式須依 110年 4月 30日招聯會公告辦理，不得再行更改。 

（四）所有採計科目均須列出同分時參酌之順序。 

三、「選系說明」，身心障礙相關說明以正面表述及不歧視之文字填寫。 

決議：112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簡章分則無需異動。 

※ 提案二 

案由：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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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附本系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簡章分則、109-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概況、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簡章入則與同屬性及競爭校系比較表如附件第 8至 10頁，請研議修

訂 112學年度招生分則。 

二、有關「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倍率調整」，招聯會於日前召開教務長工作

小組會議進行討論，並預計於 10月份再提相關會議討論。第一階段最低篩選倍率調整乙

節尚在討論中，惟請預做準備，研議是否調整（原為招生名額 3 倍，目前討論中調整放

寬的選項有 3.5或 4倍）。 

決議： 

一、112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原則無需異動。112學年度仍維持「審查資料」單

一甄避項目，視 112 學年度報到人數情形，於修訂 113 學年度招生分則時再研議增列面

試與否。 

二、如若招聯會通過 112學年度調整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倍率，則修訂「國英數 A自」

篩選倍率為 6、「英文」篩選倍率為 5、自然篩選倍率為 4。 

※ 提案三 

案由：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分則。 

說明：檢附本系 111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分則如附件第 11頁，請研議修訂。 

決議：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分則無需異動。 

※ 提案四 

案由：112學年度新住民入學招生意願，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招生對象之新住民學生係指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歸化許

可者，不含陸配或香港、澳民配偶。 

二、此為外加名額，可招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各系各學制至多 1名。 

三、新住民學生凡高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學士班；凡取得學士學位或具

同等學力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 

四、本招生方式依規定不得以學測、分科測驗、英聽或統測等統一入學考試成績作為入學門

檻，目前規劃以資料審查方式招生，預計 112年 3月辦理。如同意招生，請訂定資料審

查項目、占比、評分說明及同分參酌順序。 

決議：112學年度本系不招收任何學制之新住民。 

※ 提案五                                                   提案人：郭鴻志老師 

案由：教師使用空間搬遷案，提請討論。 

說明：408郭鴻志老師辦公室及 409細菌學研究室擬搬遷至 504與 505室。 

決議：同意備查。待搬遷完成並清空後，請郭師將 408、409室鑰匙交還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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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見交流： 

※ 意見一：                                                  提起人：王建雄老師 

有關學生反映意見如下，提請參考： 

一、建請於獸醫館增設電動自行車充電站，減少學生往返管院及排隊等候之不便。 

二、教室網路速度太慢，建請優化頻寬。 

三、獸醫館後門燈光照明不足，夜間摸黑進出較為危險，建請改善。 

四、系館無上下課鐘聲。 

五、建請設立自修室，提供學生溫書空間及陳列獸醫相關參考書籍，以提升讀書風氣。 

六、學生週末假日無法以學生證通過管院 1樓門禁至新民校區圖書館溫書。 

七、建請增設自動販賣機，提供販售飲料零食。 

八、實習用顯微鏡老舊，無法看到細節，建請汰換。 

九、建請增訂 JFMS、JVIM等期刊提供閱覽。 

十、建請專案增加外科實習課程經費預算。 

回覆：由於會議時間有限，已先記錄學生意見，待研議後另作回覆與處置。 

※ 意見二：                                                提起人：郭鴻志老師 

依據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規定略以，本校特聘教授聘任，於每年九月底前由系務會議通過

推薦，送請院教評會辦理初審，院教評會於十月底前將推薦人選及佐證資料送交特聘教授評

審委員會審議。本人已就特聘教授推薦資格乙節，將相關資料送由相關單位審查，並於 9 月

12日將推薦表件送交系辦，惟因學院未訂定特聘教授聘任資格之傑出表現評量標準，致本案

無法提會審查推薦，恐影響教師權益，如何處置？ 

回覆：因行政作業疏失，以院、系立場當然優先考量保障老師權益。據悉人事室將於 11月初

加開校教評會，預定在此之前訂定傑出表現評量標準（初步規劃以農學院訂定之標準

為範本，依本院特性酌加修訂），並提送該次校教評會審查。評量標準通過後，當即召

開系務會議、院教評會議完成推薦及初審作業，期能趕上後續相關作業流程。有關老

師擔心如此將不符特聘教授聘任作業辦理期程，恐仍失效力部分，將再與人事單位協

調溝通，期能爭取對老師最有利之結果。如仍不幸造成權益損害，可循申訴管道尋求

救濟。 

伍、散會：下午 1時 25分 


